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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女士：  
 

交通事務委員會  
安裝交通探測器  

 
補充資料  

 
因應委員會的要求，我們現提供與私營機構商討合作設立

收集實時交通數據系統的詳情及商討結果的補充資料。  
 
政府一直致力提供安全、高效率、可靠和環保的運輸系統，

以滿足市民在經濟、社會和康樂活動方面的需要。我們其中一項

政策措施，是善用科技以提高運輸效率。  
 
除了安裝交通探測器，運輸署一直探討與私營機構合作收

集實時交通資訊的可行方法。運輸署曾探討與流動電訊服務供應

商合作，因流動電訊服務的用戶在使用網絡服務時，供應商可收

集到流動電話的位置數據。運輸署曾在 2011 年接觸本港五間流動

電訊服務供應商，向他們查詢是否願意與署方合作利用他們收集

到的流動電話位置數據，計算實時路面行車速度，不過未有流動

電訊服務供應商表示會與運輸署合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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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輸署曾於 2012 年接觸某大型跨國互聯網服務公司。該公

司透過其安裝在智能手機的應用軟件的位置資訊，收集實時行車

速度數據。運輸署當時與該公司商討，開放其擁有的實時行車速

度數據予運輸署用於不同應用程式的可行性，例如用作估算行車

時間或偵測交通事故等。該公司在商討時表示他們只願意提供以

圖像顯示實時交通狀況的地圖服務，而不會向運輸署提供行車速

度原始數據作分析或其他用途。  
 
運輸署會繼續與私營機構商討合作收集及發放實時交通資

訊。但我們要指出，透過安裝於主要幹道的交通探測器所收集的

實時交通資訊，較其他途徑如應用流動電話定位數據或裝有探測

設備的車輛所收集的資訊更為準確及可靠。流動電話定位數據的

準確性及可靠性，視乎是否有足夠乘客攜帶流動電話以提供定位

數據。大型互聯網服務公司可透過預先安裝於流動電話的應用程

式，收集足夠數量的定位數據。但若政府以同一方法收集數據，

或會有私隱方面的關注。除非獲得公眾接受，否則我們必須小心

衡量這種收集實時交通資訊的途徑。另一方面，應用裝有探測設

備的車輛會為駕駛人士帶來額外成本，用以安裝及保養加裝於車

輛上作收集定位數據的裝置。基於私隱考慮，我們只可以公共車

輛用作裝有探測設備的車輛，因而限制這些車輛的數量及種類，

以及可用的定位數據量。  
 
此外，流動電話及裝有探測設備的車輛所收集的數據，不

能提供足夠及可靠的路面行車速度和交通流量資訊，以作有效的

交通事故偵測之用。因此，海外城市的交通運輸當局的普遍做法，

是以交通探測器作為收集全面實時交通資訊的主要途徑。鑑於主

要幹道的重要性 (尤其是在偵測交通事故方面 )，因此我們認為應

繼續採用以交通探測器收集交通數據的做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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